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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卫市关于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落实进展情况

任务 1：一些地方和干部对贯彻新发展理念缺乏深刻理解，

不能正确把握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有的认为宁夏当务之急还是尽

快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过得去就行；有的认为西北地区自然条件

差，短期内改善生态环境不太可能。实际工作中，对宁夏生态环

境的脆弱性缺乏足够认识，忽视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

一心只想铺摊子、上项目、扩规模，甚至在黄河岸边沿岸布局工

业园区、上马高污染项目。对一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存在熟视

无睹、推诿扯皮的情况，缺乏主动担当的责任意识，经常是上级

提出要求、媒体曝光后才进行整改。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整改进展情况：达到序时进度

一是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定期召开政府

常务会议、专题会议，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论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建设有关内容进行深入学习，市委、政府主要负责同

志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督促各级领导干部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树牢绿色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发展和保护的关系、

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持续推动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再上新台阶。二是始终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摆在重要位置，

定期研究部署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召开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



— 2—

议，会议研究部署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传达学习了中央第四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宁夏情况反馈会等会议精神，市委主要负责

同志对有关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亲自盯抓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反馈问题整改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等重点工作，专题听取

环保部门中央、自治区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办理情况，推动问

题全面整改，切实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三是印发《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将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全市效能目标管理考核体系,切实增强各

县区、市直有关部门（单位）等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自觉性，不折不扣把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要求落到实处。市委、政府督查室等联合生态环境部门不定

期开展督导检查，通报整改不力的相关单位，扎实推进问题整改

落实，强化领导干部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四是开展生态环境

领域风险隐患大起底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要求生态环境部门主要

负责同志在常委会上现场汇报工作进展情况，督促有关部门进一

步落实好“四禁”“四减”“四保”要求，梳理问题台账、畅通环境保

护问题信访投诉机制，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的

同时，确保环境问题发现一起、整改一起。五是严格落实行业准

入标准；对重点用能企业开展手续核查工作，并要求各企业新上

项目要严格落实各项手续办理工作。持续督促企业开展节能技术

改造，不断降低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实行节能减排，低碳发展。

任务 2：2020年 3月，国家有关部门开展黄河流域“挖湖造

景”问题专项检查。自治区开展自查后，对排查出的 26个“挖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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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景”突出问题项目提出整改时限。但一些地方和部门推进整改

不坚决，部分问题久拖不决、进展滞后。

整改时限：2022年 12月底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

一是制定印发《关于坚决做好“挖湖造景”问题整改工作的通

知》，加大整改工作力度。中宁县亲河湖雁鸣湖水系连通工程和

中卫工业园区照壁山水库项目 2个突出问题已完成整改。二是以

整改落实“回头看”为契机，组织各县（区）和相关部门开展“回

头看”工作，未发现有未完成整改或整改不到位问题。三是制定

印发《关于完善长效机制 坚决遏制“挖湖造景”冲动的通知》（卫

黄河办发〔2022〕3号），针对“挖湖造景”问题，全面开展自查

整改工作。四是加强源头管控，依法依规办理项目审批、取水、

用地、环评、施工许可等手续，严控用水、用地及环境影响，严

防手续不齐全、程序不规范涉水项目落地。

任务 4：中卫市中宁县亲河湖雁鸣湖水系连通工程、中卫工

业园区照壁山水库项目等“挖湖造景”突出问题项目也未按期整

改到位。

整改时限：2022年 10月底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

一是细化亲河湖雁鸣湖水系连通工程“挖湖造景”突出问题

整改方案，办理了北滩渠取水许可证。二是按照亲河湖雁鸣湖水

系总控制年补给水量 94.9 万立方米的整改要求，科学合理配置

水资源，优化补水方式，减少黄河补水量，2022年实际补水 5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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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立方米，且均为北滩渠补水。三是依法依规办理了照壁山水库

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和用地手续，安装水质在线监测设备并联网，

完成验收比对检测，实时掌握水库水质。完善水库管护制度，切

实做好水库环境管理及环境风险防范。四是建立长效机制，严格

规范审批涉水建设项目，坚决杜绝“挖湖造景”问题再次发生。

任务 7：宁夏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电耗分别为全国平均

水平的 4倍和 2倍，但一些地方仍对遏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认

识不足，未批先建问题突出。

整改时限：2025年 12月底

整改进展情况：达到序时进度

印发实施《中卫市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

工作的实施方案》加快节能降碳和转型升级，督察通报的 12个

违规在建“两高”项目于 2023年全部完成整改。自治区下达我市

“十四五”能耗强度下降目标任务为 15%，截至目前，我市能耗强

度已累计下降 20%以上。

任务 9：中卫市有在建项目手续不全。中卫市兴尔泰新型材

料有限公司 2016年已投产，至此次督察进驻时仍未取得节能审

查手续。

整改时限：2023年 6月底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

一是印发了《中卫市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的实施意见》，

严把准入关口，强化过程监管。二是制定《中卫市违规在建“两

高”项目整改工作方案》。三是对兴尔泰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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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吨氮化硅、50万吨碳化硅及其尾气发电项目责令整改，经

核算，单位产品冶炼电耗、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两项指标均达到自

治区单位产品能耗限额二级标准，符合产品用能要求。

任务 13：自治区一些职能部门对所承担的生态环境保护职

责没有清晰认识，推进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力度不够。自治区

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落实节能审查要求把关不严，部分

违建项目查处不及时，监管责任缺位，致使“两高”项目未批先建

问题突出。

整改时限：2023年 12月底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

一是严格落实《宁夏工业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宁

夏能耗双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试行）》，严把项目准入、

优化能源结构、加强生态环境监管。二是中卫市“两高”项目未批

先建问题均完成整改。三是印发《中卫市“两高”项目突出问题排

查整治工作方案》《关于做好“两高”项目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工作

的通知》，全面排查“两高”项目，坚决整治违规问题。

任务 15：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

“回头看”整改任务共 98项，自治区上报未达到序时进度 3 项，

经现场核查，实际未达到序时进度的有 8项。有的地方和部门存

在消极应对、敷衍整改现象。

整改时限：2023年 12月底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

一是建立重点工作市级领导包抓和月调度机制，市委、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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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督查室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列为重点督查

内容，定期开展督查督办，切实加快问题整改进度。二是涉及中

卫市“一园区一热源”问题和“紫光公司异味扰民”问题已完成整

改。三是成立以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的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建立清单化调度机制，针对存在

问题适时下发工作督办函、提示函、提醒函，以点带面，统筹推

进问题整改。

任务 17：中卫市中卫工业园热源管道建设滞后，2020年年

底应建设管道管廊 15.85公里，仅完成 5.22公里。

整改时限：2022年 12月底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

一是中卫市修改完善了集中供热供汽实施方案，对蒸汽管道

进行了合理布局，原设计管网长度为 15.85公里，经优化调整后，

建设管网长度为 14.85公里。二是蒸汽管道已全部建成，并正常

通汽供汽。

任务 21：一些地方对于群众投诉的生态环境问题重视不够、

推动解决不力。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期间，

群众多次举报中卫市紫光天化蛋氨酸公司异味扰民问题，中卫市

有关部门督促整改不力，此次督察进驻期间仍有举报。现场核实

发现，企业包装车间、甲硫酸车间、废水处理系统等处臭味明显。

整改时限：2023年 12月底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

一是中卫市就异味治理工作约谈紫光公司及其上级公司，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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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聘请专业技术单位驻厂服务，整改期间先后邀请国家恶臭污染

控制重点实验室、生态环境部环境评估中心等技术单位现场指

导，制定《关于宁夏紫光蛋氨酸有限责任公司异味扰民问题整改

方案》《中央生态环境环保督察整改优化方案》，进一步提高异

味散排气处理效率。二是建设包装车间独立出货通道，增设散排

气收集设施和引风机控制系统，对包装区域和包装机械臂局部进

行密闭；新建蓄热式焚烧炉强化丙烯醛尾气处理，优化反应系统

工艺控制；更换污泥脱水设备和污水厂取样口密封材料，在好氧

池顶部加装封闭盖板并配套建设散排气收集处理装置；实施“气

液焚烧炉烟气脱硫系统优化、‘二三四单元’尾气治理优化和散排

气收集优化”等升级改造项目，进一步提高散排气收集治理效率。

三是中卫市成立了环境信访纠纷调解委员会、环境信访化解领导

小组，制定印发了《中卫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办法（试

行）》，探索利用带案下访、重点约访、跟踪回访等解决各类信

访投诉，把群众投诉的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阶段。针对

群众投诉较突出的环境问题及重复投诉的环境问题，明确相关责

任人，认真督促做好整改工作，确保整改到位。

任务 25：宁夏全域位于黄河中游，长期以来水资源粗放利

用，2020年万元 GDP耗水量 178.6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2.7倍，在沿黄 9省区中排名末位，黄河流域水生态、水环境保

护工作亦存在较大差距。

整改时限：2025年 12月底

整改进展情况：达到序时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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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实施《中卫市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实施方案》，严把新

上项目取水许可审批关口，严格控制高耗水新建、改建、扩建项

目，2023年水稻种植面积 1.49万亩，2021-2023年累计压减高耗

水作物种植面积 2.744万亩，中卫市 2023年万元 GDP用水量为

222m³，较 2020年度 329m³下降 32.5%。

任务 26：一些地方认为“水从门前过，不用也是错”，长期从

黄河超量取水。2020 年中卫市就因黄河干流超载，被国家有关

部门确定为水资源超载地区，并暂停新增取水许可。

整改时限：2023年 12月底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

一是中卫市超载区（中宁县、沙坡头区）自 2021年实施超

载区治理以来，连续 3 年取、耗水量未超过年度分配指标，

2021-2023年，沙坡头区完成 3324 万立方米、4774 万立方米、

4825万立方米压减目标，中宁县完成 6208万立方米压减目标。

二是严控高耗水作物种植面积，水稻种植面积压减至 2.5万亩，

截至 2023年，实际种植面积 2.47万亩；大力发展节水灌溉，节

水灌溉目标为 22.76万亩，超载县（区）实际发展高效节水灌溉

52.68万亩；积极推动再生水回用，实施了宁夏宇光能源实业有

限公司、宁夏三元中泰冶金有限公司等 10家企业中水回用项目，

中水利用量逐年提升，同时加强城乡用水管理，沙坡头区和中宁

县连续三年将城镇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 10%以内，完善了灌区

取排水监测体系。三是严格落实新增项目取水许可限批要求，超

载县（区）20个沿黄取水工程等 24个已建项目取水许可，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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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水利厅提级审批；2021 年以来，市本级及超载县（区）

未新增黄河地表水取水许可。

任务 31：为缓解黄河流域用水矛盾，挖掘农业灌溉节水潜

力，宁夏建立了水权交易制度。但督察发现，一些地方“水权交

易”有名无实、替代承诺流于空文，水权转换节水工程建设迟缓。

整改时限：2023年 12月底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

一是对 2022年 12月底前全市水权转换项目进行自查，中卫

市未开展节水工程节约水量的水权转换项目。二是对全市跨用途

水权交易项目进行自查，全市共完成 1笔跨用途水权交易项目，

为海原县西安供水水源工程建设期间闲置指标。三是严格落实

《宁夏回族自治区用水权收储交易管理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

用水权市场交易规则》，配套制定了《中卫市用水权收储交易管

理办法》，进一步规范用水权交易。

任务 36：中卫市中宁县第一污水处理厂 2021年再生水利用

率仅为 6.17%。

整改时限：2025年 12月底

整改进展情况：达到序时进度

完善了中宁县第一污水处理再生水综合利用方案，通过热电

联产集中供热和北山绿化再生水管道项目积极拓宽再生水利用

渠道，中宁县第一污水处理厂 2022 年再生水利用率为 30.8%，

2023 年再生水利用率为 37.43%，2024 年再生水利用率提升至

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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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37：中卫工业园区不仅没有充分利用再生水厂的中水，

2021年 10月还将 112.5万吨新鲜水用于园区绿化，造成水资源

浪费。

整改时限：2022年 12月底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

一是宁夏水投中卫水务有限公司与宁夏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等 4家企业签订了中水回用协议，中水全部用于工业用水。二

是制定印发《宁夏中卫工业园区中水回用实施方案（试行）》，

通过采取超定额用水企业实施惩罚性水价和部分企业集中使用

中水、其它企业分摊中水成本的方式，倒逼企业节约用水。三是

宁夏水投中卫水务有限公司进一步完善了园区中水回用管网，通

向园区 4 家企业的中水回用管道累计建成 13.5 公里，中水能够

正常供应。四是加强日常监管，确保园区中水厂稳定运行。

任务 40：2020 年宁夏农业取水量 58.64 亿立方米，占取水

总量的 83.5%，农业耗水量占全区总耗水量的 78.4%，灌溉水有

效利用系数仅为 0.55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整改时限：2025年 12月底

整改进展情况：达到序时进度

印发实施《中卫市调整优化种植业结构实施方案》，推动引

黄灌区耕作制度改革，压减高耗水作物种植面积，截至目前，全

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累计 242 万亩，高效节水建设面积累计

127万亩。2022年全市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 0.577，2023年全

市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 0.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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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41：一些地方对农业节水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认识不到

位，沿袭传统的农业种植结构，用水方式粗放，超计划取水情况

时有发生。

整改时限：2025年 12月底

整改进展情况：达到序时进度

坚持以水调结构、以水定产业，优化区域布局，重点调整粮

食内部结构，扩大小麦、玉米大豆复合种植面积，稳定发展玉米、

小杂粮、马铃薯、设施瓜菜、枸杞等经济作物，压减水稻等高耗

水作物种植面积 3.25万亩，推广覆膜种植面积 7.49万亩，2024

年申报高效节水项目 14.92万亩，已完成 7.8万亩，其它 7.12万

亩项目正在实施。

任务 47：督察还发现，宁夏生活垃圾处理隐患较多。全区

约 70%的生活垃圾通过填埋场处理，但一些填埋场配套治理设施

不健全，甚至长期“带病运行”，环境污染隐患突出。

整改时限：2023年 12月底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

一是制定《中卫市城市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置及一般固体

废物（建筑垃圾）消纳和综合利用专项规划 2021-2025》，按照“一

场一策”原则对全市生活垃圾处理隐患进行专项排查，及时消除

生活垃圾处置隐患。二是中卫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成投

运，按照生活垃圾应收尽收的要求，沙坡头区和中宁县生活垃圾

运送至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处置。三是积极推进生活垃圾收运网

络与再生资源回收网络融合发展，在城区居民小区、公共场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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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设置生活垃圾分类箱（筒）、生活垃圾可回收物集散场和分

拣处理中心，积极推进中卫市餐厨垃圾处理项目建设，从源头提

高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四是中宁县、海原县编制了生活垃圾分

类及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机制和收集、

转运、处置体系基本形成。

任务 52：宁夏三面环沙、干旱少雨，生态本底脆弱，一旦

遭到破坏修复难度很大。但一些地方无视生态破坏的严重后果，

违规开采破坏生态问题多发频发，一些重要生态系统修复保护不

力。

整改时限：立行立改，长期坚持

整改进展情况：达到时序进度

一是印发《中卫市矿产资源开采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工作方

案》，开展全市矿产资源开采突出问题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建立

台账，实行整改销号管理。二是市委和市政府高度重视，通过多

层面、多方式督导检查，各县（区）整治力度明显加大，进展迅

速明显提升，矿山治理工作成效明显。三是积极争取到黄河上游

风沙区（中卫）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子项

目已全部完工，完成 4.1万亩废弃矿山生态修复。

任务 53：非法越界采矿问题突出。督察发现，中卫市中宁

县 14家矿山企业中有 6家越界开采。其中铜铁沟陶瓷黏土矿矿

业权面积为 6.9亩，但越界开采达 182亩，矿区山体形成宽约 170

米的陡坡，生态修复治理难度大，其中矿石、废渣堆放还非法侵

占天然牧草 249亩，地方相关部门监管不到位、审核把关不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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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为其延续矿业权证，放任违法行为。中宁县大石子沟北建筑用

砂矿，通过办理临时占用手续掩盖越界开采 63.9 亩砂石的违法

行为，也没有受到及时查处。长期以来，中宁县历史遗留矿山修

复治理进展严重滞后，截至督察进驻时仅完成应修复治理面积的

40%。马道梁多处历史遗留矿山破坏面积近 400亩，现场满目疮

痍，大量废渣随意堆积，生态修复十分缓慢。

整改时限：2023年 6月底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

一是对越界开采矿山依法完成查处，制定《关于印发中宁县

矿产资源整治修复工作方案的通知》，根据“一矿一方案”的要求，

督促矿山企业严格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修复治理方案》《矿山恢

复治理提升方案》进行修复治理。二是依法吊销铜铁沟陶瓷粘土

矿采矿权许可证，编制《宁夏中宁县铜铁沟陶瓷黏土矿一号、二

号采矿区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方案》《中宁县铜铁沟陶瓷黏土矿矿

山修复巩固提升项目初步设计》开展修复治理。三是对大石子沟

北超层越界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矿山修复已完成，并严格按

照“边开采，边修复”进行开采加工。四是编制《中宁县黄河流域

废弃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项目》《宁夏黄河上游风沙区（中卫）

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逐年对历史遗留废

弃矿山进行工程治理修复。五是编制《宁夏中宁县余丁乡马道梁

石料矿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方案》《宁夏中宁县余丁乡马道梁历史

遗留废弃陶瓷黏土矿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方案》《中宁县马道梁石

料矿矿山修复巩固提升项目初步设计》并开展生态修复，持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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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植被生态恢复质量。

任务 55：中卫市中宁县白土岗子石料厂未经审批，在矿区

外非法占用破坏草原 570余亩。

整改时限：2022年 10月底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

一是依法对中卫市中宁县白土岗子石料厂未经审批破坏草

原的行为进行查处。二是制定《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方案》，

清理危岩体 7873方，回填坡脚 13.56万方，覆土 3.2万方，平整

场地 686 亩，完成整治修复面积 912.34 亩，已完成矿山修复治

理。三是制定《关于加强矿产资源开发管控切实保护生态环境的

管理细则》，建立源头严控、过程严管、后果严惩、齐抓共管的

长效机制。增加执法人员，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打击盗采矿

产资源行为。四是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白土岗子石料厂生态损

害进行评估鉴定，依据《中宁县平塘湖沟白土岗子石料厂生态环

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书》，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追究了当事人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任务 58：2016年国家《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要求，省

级林业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地方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认

定标准和管理办法，发布地方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名录。督察发

现，宁夏仅将国家重要湿地和自治区级重要湿地纳入名录管理，

未按要求建立和发布一般湿地名录，造成一般湿地保护不力，部

分湿地划界不严格，甚至被违规占用、虚假增补。自治区林业和

草原部门 2020年对湿地增补审核把关不严，17万亩新增补湿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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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虚假增补情况，占地 56亩的沙湖垃圾填埋场甚至被作为“一般

湿地”增补进湿地范围。

整改时限：2023年 12月底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

一是全市共发布一般湿地名录斑块 1578个，均向自治区林

草局备案。二是严格对照自治区湿地数据库及三调数据，督促中

宁县、海原县对 2020年增补湿地初步梳理出疑似问题图斑逐一

进行核查，中宁县筛选出 12个图斑不符合湿地标准，海原县 2020

年湿地补充调查图斑涉及问题图斑调出 33个，已按照程序进行

增补。三是 2022年 8月 22日下发《关于加强我市城区湿地资源

监督管理的通知》，进一步规范了全市湿地资源的监督管理，组

织各县（区）持续开展湿地年度监测工作，制定了监测计划并按

时上报监测数据。

任务 61：《国家沙漠公园管理办法》要求国家沙漠公园建

设要合理进行功能分区。督察发现，中卫市沙坡头区腾格里沙漠

国家公园未按要求划定功能分区，放任旅游业无序发展。截至督

察进驻时已有 1个旅游项目建成投运，还有 7个旅游项目正在建

设。

整改时限：2022年 12月底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

一是按照原国家林业局《关于同意设立宁夏沙坡头国家沙漠

公园的复函》要求，编制了《宁夏沙坡头国家沙漠公园总体规划

（2017-2025年）》，经自治区林草局审核后，报国家林草局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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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二是规范沙漠公园项目建设管理，严格《宁夏沙坡头国家沙

漠公园总体规划》（2017-2025年）范围内项目选址、土地报批，

确保项目严格按照总体规划确定的范围进行建设，同时加大生态

恢复保护力度，完成植被恢复 4367亩。三是按照《中卫市国土

空间规划》（2021-2035年）《宁夏沙坡头国家沙漠公园总体规

划》（2017-2025年），对《中卫市沙坡头沙漠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进行修订并印发实施。四是加强在建项目监管，对规划范围

内谋划和储备的项目进行了严格监管，确保旅游业有序发展。

任务 62：宁夏每个县区均建有工业园区，自治区近年来大

力推进工业园区整合优化和改革创新，但督察发现，有的尚未摆

脱传统发展路径依赖，有的规划布局不合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个别园区甚至成为违法企业集中地。国家《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

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限制开发区域内原则上不得建设

开发区。自治区《开发区整合优化和改革创新实施方案》也明确

“一县一区，每个开发区原则上不超过 3个区块”，要求整合相邻、

相近的开发区，推进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督察发现，全区部

分园区仍为“一园多区”布局，区块及产业分布散乱、同质化现象

明显，导致一些产业无序扩张，资源环境消耗不断加剧。

整改时限：2023年 12月底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

一是组织各园区全面梳理管理档案，完成建档工作。指导各

园区优化产业布局进一步明确发展定位。二是督促各园区完善污

水处理、中水回用、固废处理等设施，持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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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以来，先后实施了中卫工业园区“能源岛”综合管廊、危化

停车场、安全实训基地以及中宁工业园区张裕沟过水路面维修、

海兴开发区供热提升改造等低成本化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切实提升了开发区保障能力。三是制定印发了《中卫市 2022年

工业园区（开发区）考核评价实施方案》，重点围绕园区项目建

设、工业投资、产业链构建、招商引资、体制机制改革、生态环

境保护、安全生产、节能降耗等方面，对 2022年工业园区（开

发区）实施考核评价，通过考核进一步压实各园区主体责任，督

促园区聚焦主责主业、围绕产业发展定位落实各项工作措施，提

升园区发展质效。四是压实生态环境保护和应急安全管理责任，

执法力量向一线倾斜，监管力量下沉开发区，强化监督管理；严

格项目准入管控，全面落实禁止、限制和淘汰类产业政策，中卫

工业园区制定印发了《宁夏中卫工业园区项目准入管理规定（试

行）》和《宁夏中卫工业园区危险化学品禁止、限制和控制目录

（试行）》，2023年截止目前备案各类项目 68个，均严格按照

产业政策规定备案。

任务 66：中卫工业园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装置落后，污泥

达不到固体废物填埋场含水率低于 60%的要求，只能大量堆存厂

内。

整改时限：2022年 10月底

整改进展情况：已完成

一是宁夏水投中卫水务有限公司对脱泥站房进行升级改造，

新建成一套板框污泥处理系统，提升了污泥脱水能力，污泥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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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到固体废物填埋场含水率低于 60%的要求，产生的污泥及时

转运至固废填埋场妥善处置。二是定期对污水厂开展监督检查工

作，确保厂区内污泥日产日清，及时转运处置。三是印发《中卫

市污水处理厂（站）污泥处置管理办法（试行）》，加强全市污

水处理厂（站）污泥监管，降低风险隐患。

任务 69：2020 年宁夏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仅为

4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整改时限：2025年 12月底

整改进展情况：达到序时进度

印发实施《中卫市“十四五”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工作方

案》，明确产废企业综合利用主体责任，积极申报 2024年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项目，争取自治区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

项目奖补资金（第一批）23.3万元；协调自治区工信厅开设“工

业固废综合利用”专栏提供技术信息平台；拓宽冶炼废渣、粉煤

灰、炉渣等固废综合利用渠道，引导企业利用新技术、新工艺，

从源头减少固废产生量。2024 年全市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

为 63.1%。


